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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鳳崗合豐紙品廠有限公司之

已發行股本

第一次完成

茲提述合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四日之公佈（「該公

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之通函（「該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佈使用之詞彙應具有該公佈及該通函所界定者之相同意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出售協議所載有關第一次完成之全部先決條件已獲

達成，第一次完成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根據出售協議之條款落實。

於第一次完成後，出售公司將由本公司、維豐及啟城分別擁有51%、24%及25%。

承董事會命

合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許婉莉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許森國先生 池民生先生

許森平先生 葉國均先生

許森泰先生 黃珠亮先生

許婉莉女士


